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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前言

王巨新、王欣近著《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即将出版，索序于我。作为他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促进者
，我感到责无旁贷，并愿借此机会略陈自己对于开展中国传统涉外法律研究的一点想法。按照中国传
统的书籍分类标准，法律当属于史部中的政书类。而现代学科分类则趋向明细，法律已从史学体系内
分离出来而独立成科。然而，学科分野越细，学科间的一些共有领域因为涉及两个甚或多个学科的知
识，在学术界所受到的关注越不足。譬如，中国传统涉外法律史就是一个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尽
管20世纪中期日本学者（中田熏、仁井田陞）就已发表论文专门讨论唐朝法律中的涉外内容，可是我
国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却寥若晨星。虽然近年来有些相关论著的问世，但这一领域
研究的相对薄弱局面仍然存在。面对我们所处的对外开放时代，这一领域的研究理应得到加强。从中
国对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来看，开展对中国涉外法律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传统涉外制度
的认识。史学界目前对中国传统涉外制度的研究，相对集中于朝贡制度和涉外机构及其职掌等层面。
按照唐朝人对于制度的理解和划分，上述内容也只是“律令格式”中的“令”和“格”，还缺乏“律
”和“式”的内容。与公文程式的“式”相比较，“律”作为调整人们涉外行为关系的法规，直接作
用于涉外民事和刑事案件，因而它对于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基于这一考虑，我曾
把历朝涉外法律研究作为学位论文参考选题向身旁的博士生们推荐。王巨新乐意接受这种跨学科研究
的挑战，选定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法律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是
他与王欣合作并在原学位论文基础上所写的一部专著，既是对他以前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也是对以前
研究范围的拓宽。应该说，史学界对于澳门史的研究，近20年来已成热点。其中，明清王朝对于澳门
的管理问题是史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但人们探讨的重点仍在于明清王朝管理澳门机构的设置和变化
，以及明清王朝对葡萄牙人殖民扩张的反应过程。专就研究明清王朝管理澳门“夷人”的法律制度而
论，学术界也有学者捷足先登，在对明清时期澳门民事和刑事案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明
清王朝在澳门地区的司法审判制度。而王巨新和王欣合著的这部著作，我认为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明清
王朝管理澳门的法律制度体系，并揭示了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性和法律体系特征。明清王朝用以管理澳
门的法律制度究竟包括哪些门类？而各门类法律制度的内容完善程度如何？这是这部著作着力考察和
研究的主要目标。根据他俩的考察和归纳，本书具体阐述了明清王朝对澳门的行政管理法规，论述了
以贸易政令和海关制度为主体的涉澳经济法律，尤其是整理归纳出包含物权、债权、婚姻与财产继承
和民事诉讼等内容的涉澳民商法律，以及围绕在澳中国人对外国人犯罪、在澳外国人对中国人犯罪、
在澳外国人对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管辖权与刑事案件的审判执行的涉澳刑事法律，直至针对在澳门
的外国传教士的涉外宗教管理法律，从而使人们比较清晰地了解明清王朝涉澳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与
状况。在此基础上，作者在书中特别指出了明清涉澳法律在门类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涉
澳行政管理法律较多而涉澳民事商事法律较少，涉澳实体法律较多而涉澳程序法律较少。我认为，从
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涉外法律在内容建构上的基本特征。当然，澳门作为明清时期的
一个特殊“番坊”，它与同时期的其他涉外法律还有一定的差异。譬如，本书所揭示的明清王朝针对
澳门“夷人”的贸易管理法和税收征管法，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所存在的差异；在涉澳民商法律方面，
由于在澳华夷之间商事交往频繁而形成的租赁、交易、承揽、借贷等习惯和惯例，也逐渐成为明清地
方政府官员处理涉澳民商事冲突的重要法律依据。因此，我们在对明清澳门涉外法律进行研究时，不
仅要考察法律条文本身的具体内容，也应重视相关官员是如何运用这些法律条文来处理涉外事务的，
甚至还应重视法律条文之外的涉外案例作用。王巨新、王欣在研究明清王朝涉澳法律问题时，就极其
重视案例的作用，特别指出乾隆八年（1743）澳门夷人晏些卢扎伤华人陈辉千致死案判例对于此后澳
门涉外司法审判程序和定判涉外刑事案件的影响。这种对中葡交涉重要案例的分析，更便于我们从动
态层面观察明清王朝管治澳门葡萄牙人的历史进程。从法律制度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双重角度解读明
清王朝管治澳门的历史，也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明清时期中西关系史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仅以涉澳刑
事法律原则与实际执行情况而论，虽然明清王朝在律例中都有“化外人有犯依律拟断”的原则性规定
，但在对澳门“夷人”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既有本着“怀柔”精神而“法外开恩”的偶发事例，也有
相关官员麻木不为的情形，更常有西方殖民势力有意逃避甚至挑战司法主权的情况。它从一个侧面见
证了中西关系发展的严峻现实。同时，它也像一面镜子，从中可反映出明清王朝涉外政治的实际运作
状况，甚至照射出中国传统涉外政治的民族性格及其缺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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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对明清时期澳门涉外法律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以澳门地区为中
心，考察了明代到清前期中国政府在澳门地区制定实施的涉外法律，揭示了中国传统涉外法律与对外
政策的内在属性与本质特征。《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适合澳门领域研究者、明清史研究人员，以
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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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巨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政法部当代世界法制教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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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需要指出的是，稽查走私并非海关专责。根据清朝规定，地方政府，上自督抚大员，下至水师
官兵，都有稽查走私之责任。相对而言，由于澳门海关人数有限，力量薄弱，其在稽查走私方面偏重
于进港商船的偷漏税课，对于外洋货物走私则无力顾及。（三）管理贸易作为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机
构，澳门海关还负有对外国商船进行管理的职能。第一，对贸易额船的管理。一是接受贸易额船具报
甘结，以凭转禀上报。贸易额船进出澳门，要向香山县政府具报甘结，其中多由澳门海关接受转禀。
刘芳辑《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所载档案既有澳关委员为额船进口具报事下
理事官谕，又有澳门理事官为具报甘结事致澳关委员照会。乾隆五十七年（1792）粤海关监督盛住还
为饬番船出入务须报明关口查验事下理事官谕：“嗣后凡有船只进出，务须报明该处税口，查验明白
，方准放行，毋许擅自驾驶来往，任从己便。倘该夷目业已报明，而该口不行转禀者，罪归税口。如
未经禀报，咎在夷目。一经拿获，定即分别严行究办，决不宽宥。”①二是批准澳门贸易额船顶额。
由于商船顶额涉及税收优惠，所以贸易额船之顶额管理归于澳门海关。刘芳辑《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
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即载有多件澳关委员为进澳船只是否准许照例顶额输钞而发给理事官的谕
文。②三是对贸易额船修理进行管理。乾隆九年（1744）《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规定：“夷人采买
钉铁、木石各料，在澳修船，令该夷目将船身丈尺数目、船匠姓名开列，呈报海防衙门，即传唤该匠
，估计实需铁斤数目，取具甘结，然后给与印照，并报关部衙门，给发照票，在省买运回澳。经由沿
途地方汛弁，验照放行，仍知照在澳县丞，查明如有余剩，缴官存贮。倘该船所用无几，故为多报买
运，希图夹带等弊，即严提夷目、船匠人等讯究。”

Page 7



《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后记

人的一生总有几次转折。2004年我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从陈尚胜先生攻读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
就是一次。先生一直比较重视学术选题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对现实富有启迪意义的新课题。从我入
校之始，他就希望我能选择研究薄弱而又非常重要的中国封建王朝涉外法律史课题。该课题涉及中外
关系史和法律史两个学科，是先生一直倡导的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于是我选择了清朝
前期涉外法律作为我的论文选题。三年求学，幸而置身于先生所组织的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团队
之中，大家相互帮助，热烈讨论，使我能够掌握更多的文献和资料，也对中国传统涉外法律研究有了
更多的领悟与心得。2007年6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这成为我进行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
究的基础。2007年10月，我有幸结识了澳门大学的黄枝连先生，他不仅对我的研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
，而且积极推荐我到澳门进行学术访问。在此情况下，我惴惴与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博士联系，希望能
到澳门进一步调研资料，进行有关清朝前期澳门地区涉外法律的研究。虽从未谋面，但吴先生很快回
复，邀请我前往澳门进行学术访问。正是2008年1月澳门的一个月之旅，使我对澳门历史文化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也对进行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有了更充分的信心。自澳门回济南后，我与该书另一作者
王欣共同研讨完成了研究的框架并形成初稿，以后又陆陆续续进行补充修改，历时一年有余，终于有
了现在《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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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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